编号：              活动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学科类别：         
港澳与内地大中小学师生交流计划大学生项目申请书

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申请学校： 海南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负责部门： 海南大学华侨与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    

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

填 写 说 明
1．活动类别按学习类、科研类、实习类、学术竞赛类进行填写。编号不填，学科类别需填写学科、专业。

2．项目基本信息中注明项目时间类型（短期生、长期生、长短期结合三类中任选其一）。

3．项目的具体策划内容可另附材料。
4．请在学校意见栏内加盖校章，学校无需另外行文。未加盖校章视为无效申请。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	内地高校
	   
	香港高校
	

	项目名称
	

	执行起止时间
	年   月   日至

年   月   日
	共计：      天，属于      项目

	总参与人数
	内地：      人
	香港：      人

	内地负责人姓名
	
	单位/职务/职称：

	联系电话/传真
	        
	电子邮箱：

	本 校 与 香 港 高 校 万 人 计 划 合 作 情 况
	


二、项目实施方案
	（1）项目的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目的及意义、特色、形式、活动规模、预期效果

（2）具体活动日程    （3）组织及管理措施等

（纸面不够请另附页）


三、香港合作高校情况
	香港高校
	

	窗口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主要联系人姓名
	
	年龄
	
	性别
	
	职称
	

	工作单位及

电话、电邮
	     

	香港参与师生情况
	短期生
	本科生:    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天数：

	
	
	硕士研究生: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天数：

	
	
	博士研究生: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天数：

	
	长期生
	本科生:    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月数：

	
	
	硕士研究生: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月数：

	
	
	博士研究生:     人
	专业/年级：
	月数：

	
	带队教师
	短期：          人
	职务/职称：
	天数：

	
	
	长期：          人
	职务/职称：
	月数：

	高校简况
	

	与内地高校合作情况
	


四、项目经费预算
	总预算：
	
	申请经费
	

	项 目 类 别
	学生
	短期生
	人数
	

	
	
	
	时间
	       天

	
	
	长期生
	人数
	

	
	
	
	时间
	       个月

	
	教师
	带队教师
	短期人数及时间
	       人      天

	
	
	
	长期人数及时间
	       人     个月

	预  算  说  明  
	


五、项目审批意见
	内地高校审核意见


	主管校领导：           经办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领导签字并盖校章）     

	 教育部港澳台办审批意见
	主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经办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